
扶 貧 委 員 會  
地 區 為 本 扶 貧 工 作 專 責 小 組  
二 零 零 六 年 三 月 十 五 日 會 議  

 
討 論 撮 要  

 
 扶 貧 委 員 會 地 區 為 本 扶 貧 工 作 專 責 小 組 已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三 月 十 五

日舉行了第二次會議。  
 
議 程 第 ( 1 )項  —  續 議 事 項  
 
議 程 第 (1a ) 項  —  地 區 就 業 援 助 研 究 報 告 初 稿 （ 專 責 小 組 文 件 第

2 / 2 0 0 6 號）  
 
2 .  委 員 獲 悉 報 告 初 稿 所 述 的 結 果 和 意 見 ， 包 括 報 告 所 提 出 的 服 務 不

足 之 處 和 18 項 建 議 。 委 員 普 遍 認 同 報 告 所述 意 見 和 改 善 措 施 的 大 方

向，並同意以下的主要目標和方向：  
 
( a )  在 設 計 就 業 服 務 時 ， 採 取 “ 以 人 為 本 ＂ 而 非 以 “ 計 劃 ／ 服

務為本＂的模式；  
 
( b )  為 較 需 援 助 的 “ 有 就 業 困 難 的 人 士 ＂ 提 供 更 具 針 對 性 的 援

助 ，以及避免這些人士被 “摒諸 ”現行就業計劃之外；以及  
 
( c )  加 強 在 中 央 和 地 區 層 面 的 協 調 ， 以 及 加 強 現 時 由 不 同 政 府

機 構 管 理 的 就 業 服 務 和 技 能 提 升 計 劃 之 間 的 協 調 ， 以 便 能

善 用 所 得 資 源 ， 提 供 更 有 效 的 就 業 援 助 ， 並 推 動 就 業 後 支

援及鼓勵終身學習，避免在職人士再度失業。  
 
3 .  委 員 亦 得 悉 報 告 建 議 從 五 個 方 向 改 善 服 務 ， 即 服 務 連 繫 、 以 工 作

為 本 、 地 區 網 絡 、 社 會 責 任 及 鼓 勵 工作 。 他 們 普 遍 同 意 ， 改 善 服 務 協

調及加強地區網絡是最為重要的。  
 
4 .  委 員 察 悉 大 部 分 建 議 都 需 要 跨 部 門 協 調 方 可 推 行 ， 並 同 意 由 秘 書

處 負 責 統 籌 有 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及 地 區層 面 的 機 構 ， 在 未 來 六 個 月 就 研

究 所 提 建 議 作 出 回 應 ， 並 列 出 其 中 可行 建 議 及 執 行 時 間 。 報 告 初 稿 亦

會提交委員會通過。  
 

 



議 程 第 ( 1b )項  —  就 可 持 續 的 扶 貧 措 施 為 地 區 提 供 額 外 撥 款 的 進 展

（ 專 責 小 組 文 件 第 3 /2006 號）  
 
5 .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向 委 員 匯 報 有 關 就 可 持 續 的 扶 貧 措 施 為 地 區 籌 備 成

立 新 基 金 的 最 新 發 展 。 委 員 亦 備 悉 當局 會 成 立 審 批 委 員 會 ， 監 督 計 劃

的 推 行 ， 並 且 擔 當 更 重 的 支 援 角 色 ，向 計 劃 的 主 辦 機 構 提 供 意 見 。 他

們 認 為 專 責 小 組 與 審 批 委 員 會 應 有 共 同 的 成 員 ， 以 確 保 政 策 的 連 貫

性。  
 
議 程 第 ( 2 )項  —  有 關 三 個 試 點 地 區 的 扶 貧 工 作 簡 介  
 
6 .  三個試點地區（即觀塘、深水和 元 朗 ） 的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向 委 員

匯 報 區 內 的 扶 貧 工 作 和 未 來 的 工 作 路向 。 委 員 讚 賞 該 三 個 地 區 一 直 致

力扶貧，並就以下事項提出意見︰  
 
( i )  設 立 平 台 加 強 協 調  —  委 員 認 為 有 需 要 設 立 合 適 平 台 ， 在

地區層面協調並促進跨界別和跨部門的工作和資源運用。  
 
( i i )  持 續 推 行 和 推 廣 良 好 做 法  —  委 員 一 致 認 為 地 區 應 找 出 並

訂 立 良 好 做 法 的 模 式 ， 以 便 繼 續 推 行 和 改 善 扶 貧 措 施 。 此

外，地區亦應設立適當機制，評估計劃的成效。  
 
7 .  委 員 同 意 就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扶 貧 工 作 進 行 更 深 入 的 研 究 ， 以 便 專 責

小 組 審 議 如 何 加 強 地 區 層 面 的 扶 助 弱 勢 社工 作 ， 包 括 所 需 的 支 援 架

構。  
 
 
 
 
委員會秘書處  
二零零六年三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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